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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

内容概要

《民法学》是专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打造的民法学教科书。全书共设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一般原理
、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亲属法、继承法七编，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将民事权利的运行及其实现作
为主线，系统阐述民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

Page 2



《民法学》

作者简介

吴汉东，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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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授权行为的无因性 授权行为虽属独立的制度，但实践中多因委托、雇用等基础关系而发
生，此时就会出现基础关系的效力是否影响授权行为效力的问题。例如，在因委托合同而发生授权行
为的情况下，委托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授权行为是否随之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就此作
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宜肯定授权行为具有无因性理论，理由为：（1）授权行为具有无因性，可使
第三人不必顾虑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基础关系，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迅捷。（2
）授权行为具有无因性，不违反被代理人的意思，并且无损于代理人的利益，因为代理人不承担代理
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除当事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应当认可授权行为的无因性。 4.授权行为的
方式 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是不要式行为，可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作出。所谓明示授权，是指采用
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的授权。根据《民法通则》第65条第1款规定，授权行为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
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一般来说，重大事务的授权，以书面形式为
妥。实践中，授权行为的书面形式常表现为“授权委托书”或“代理证书”，通常“介绍信”也被作
为授权委托书使用。 所谓默示授权，是指根据被代理人的一定行为，基于某些公认的准则而推定其为
授权的意思表示，其中最典型的是职务授权，即被代理人委以某人以某种职务，即同时意味着授予其
一定范围的代理权。但是，并非任何职务委任都同时包含授权行为，只有当某种职务表明当事人有权
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第三人发生财产关系时，职务授权才能成立。此外，默示授权行为还可基于当事人
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如夫妻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如合伙关系）等而发生。 （四）基于紧急情况
取得代理权：紧急代理 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免受不当损害，法律规定，在某些紧急情况发
生时可产生紧急代理。这是复代理的代理权取得的特殊原因。此种代理权的产生，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二是出现法律所规定的紧急情况。对于此等紧急情况，《民法通则意见》
第80条作出了说明：当出现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
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
的，即使被代理人没有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复代理人的代理权仍能发生。 三、代理权的行使 （一
）代理权行使的原则 代理人行使代理权，最根本的原则是实现和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根据代理制度
的规定，代理权行使须遵守以下原则： 1.须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行使代理权。代理人只有在代理权限范
围内进行的民事活动，才能视为被代理人的行为，其法律效果也才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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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编辑推荐：定位明确：《民法学》是为满足法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和使用民法学知识的需求
而撰写，并为其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司法考试提供指导和参考；范围明确：立足中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和
司法解释，对现有法律进行体系化阐述，只进行适当和客观的比较与扩展，强调通用的知识，并辅以
案例，便于本科学生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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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呀，精炼而且实用。
2、书的质量太差了，胶都开了！！！
3、收到的时候书变形的  而且还有几张印刷有重影  总之不是很理想吧~~
4、辅修必须学的书，质量很好，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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